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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政策變更公告

一、 會計政策變更概述

2017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（「財政部」）新頒佈了《企業會計準則第42號 — 持
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、處置組和終止經營》和《關於修訂印發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
式的通知》（財會[2017]30號），修訂了《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 — 政府補助》。中國民
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2017年度財務報表時已
執行上述兩項準則及通知規定，上述會計政策變更的具體內容及影響請參見本公
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發的2017年年度報告。

本公司於2018年3月29日召開的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第七次會議及本公
司第七屆監事會（「監事會」）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
司2017年度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》，同意根據上述會計準則要求對會計政策進行變
更。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。

二、 會計政策變更具體情況及對本公司的影響

（一）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、處置組和終止經營會計政策施行

2017年4月，財政部新頒佈了《企業會計準則第42號 —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
產、處置組和終止經營》，明確了企業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或處置組的分
類、計量和列報，以及終止經營的列報。該準則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，採
用未來適用法。該準則的實施對本公司當期及前期損益、總資產和淨資產不
產生重大影響。

（二） 政府補助會計政策變更

2017年5月，財政部修訂了《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 — 政府補助》，該準則規定
了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可沖減相關資產的賬面價值；與收益相關的政府補
助中，與企業日常活動相關的政府補助按照經濟業務實質，計入其他收益或
沖減相關成本費用。該準則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。根據銜接規定，企業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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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補助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，對2017年1月1日至施行
日之間新增的政府補助根據本準則進行調整。該準則的變更對本公司當期及
前期損益、總資產和淨資產不產生重大影響。

（三）財務報表格式的修訂

2017年12月，財政部頒佈了《關於修訂印發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財
會[2017]30號），要求金融企業比照該通知進行調整。本公司按照該通知的規
定編製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的2017年度財務報表，並採用追溯調整法對比較財
務報表的列報進行了調整。《關於修訂印發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》的
規定對本公司當期及前期損益、總資產和淨資產不產生重大影響。

三、獨立董事、監事會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結論性意見

本公司獨立董事及監事會均同意本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，並認為：本次會計政
策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相關文件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，符合財政部、中國證券監督
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，能夠更加客觀、公允地反
映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。本次會計政策變
更的審議程序符合有關法律、法規和《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規定。
會計師事務所對此次會計政策變更出具了專項說明報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洪崎

中國，北京
2018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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